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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和目的: 

我國在實務上對於愛滋感染者的接觸者告知和追蹤之完成率約僅三成，為

解決高接觸者完成率的實務上瓶頸，亟需透過研究加以突破，故提出本研究，

希望了解網路使用者的特性，男同志感受的社會組織感，並建立愛滋感染者接

觸者的各種模式標準作業流程與架構其網際網路internet匿名接觸者追蹤模

式，提供我國愛滋防治策略之參考。 

方法和結果： 

  本研究計畫研究設計屬於介入計畫與評估，選擇二個縣市，其中介入措施

的縣市選擇台北市；另選一個與其通報數相當的縣市的高雄市，是其對照組，

亦即將不做任何措施，訂定的介入措施包括 e-mail 及電話的告知模式，和網際

網路 Internet 匿名接觸者追蹤模式，其中網際網路 Internet 匿名接觸者追蹤模

式，匿名諮詢網站於 101 年 8 月已建置完成，經由風險評估的題目，進行風險

程度評估並透過感染者所提供的匿名資訊，與網路使用者進行資料比對。而

e-mail 及電話告知模式，在台北市實施三個月的結果，經依所訂之手機簡訊追

蹤指引執行者，其回覆率為 66.03%。個案有固定性伴侶者一部分選擇自己帶性

伴侶前來篩檢，另一部分則都是選擇隱瞞，而無固定性伴侶者，其接觸者多數

已沒有聯絡 e-mail 亦無電話，但感染者願意說出其認識的詳細地點與時間。 

結論： 

根據國內感染者對接觸者告知的態度與國外稍有不同，其不願提供接觸者

的聯絡方式，害怕提供接觸者的聯絡方式會使其罹病情況曝光。然而在與個案

詳細諮詢及會談後，應可與個案討論出合適告知接觸者的方式，進一步完成接

觸者追蹤。另外，透過網際網路 Internet 匿名接觸者追蹤模式可用以協助感染

者告知其無法聯絡到的接觸者，評估其本身的風險並能去做篩檢，然而在使用

者資訊填答不完整的狀況下，尚無法真正連結到感染者所提供的接觸者訊息，



 3

但經由網站風險評估步驟，仍可以協助使用者警覺其自身的風險程度，並獲得

進一步的衛教及篩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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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背景分析： 

（一）、法源依據 

接觸者告知和檢查，一直是傳染病，尤其是性病防治策略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在我國「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明確規範公

共衛生人員應執行接觸者追蹤工作和愛滋感染者有告知接觸者的義務。其法令

條文說明如下： 

1、 根據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第12條規

定：「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

已感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主管機關得對感染者及其感染源或接觸者實施調

查。但實施調查時不得侵害感染者之人格及隱私。感染者提供其感染事實後，

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不得拒絕提供服務。」因此，法律已明確規定感染者。 

2、 有義務提供感染源或接觸者資料，並賦予個案管理人員應進行調查

義務的法源基礎，違反者依該條例第23 條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 

3、 另依該條例第15 條第1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通知下列之人，至

指定之醫事機構，接受人類免疫缺乏病毒諮詢與檢查：一、接獲報告或發現感

染或疑似感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者。二、與感染者發生危險性行為、共用針具、

稀釋液、容器或有其他危險行為者。三、經醫事機構依第十一條第三項通報之

陽性反應者。四、輸用或移植感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之血液、器官、組織、體

液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檢查必要者。」。 

（二）、問題狀況或發展需求 

依據該法令，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在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中的接觸者追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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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章節，明確寫明已知接觸者身份（如夫妻、子女）的追蹤模式和流程，但對

於資訊不甚清楚的接觸者如何追蹤部份，則只有原則性的指導，而使得第一線

工作人員尚須自己摸索。 

我們可以從疾病管制局統計不同傳染途徑接觸者追蹤結果，可以看到性行

為傾向為異性戀且有配偶者接觸者追蹤率為41.85 %，性行為傾向為異性戀但無

配偶者接觸者追蹤率為21.44 %，注射藥癮者接觸者追蹤率為66.86%，男男性行

為者接觸者追蹤率為36.17%，不同群體有如此差異大的接觸者追蹤率，在於未

婚者或無婚姻關係的感染者對於與自己有接觸的接觸者之相關資料是不清楚

的，進一步訪問實務第一線工作人員，個案為什麼會不知道他(她)的接觸者是

誰，多數個案反應他們只有接觸者的暱稱或代號，認識的場所包括在pub、三溫

暖、網路等等，其中網路是常見的說法，特別是年輕的男男性行為者幾乎都是

透過網路來認識，而當個案表達他們不清楚接觸者真實姓名和住址以後，第一

線工作人員常常就此結案，顯示實務工作上極需透過研究去建立對於不詳接觸

者的追蹤模式。 

（三）、國內外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 

依據美國的研究，每執行51 名感染者的接觸者追蹤服務，平均會發現2 至

3 名的HIV 陽性個案，顯示，接觸者的追蹤及管理工作是非常有效益的工作。 

Klausner et al.2000年於JAMA發表的”tracing a syphilis outbreak through 

cyberspace”算是第一篇發表如何透過網路進行早期梅毒個案的接觸者追蹤，並

證明網路引起梅毒群聚事件的文章，時間地點是發生在美國加州舊金山的男男

性行為者群聚事件，該地方的衛生部門連續收到2名早期梅毒個案，經過疫調發

現他們的性接觸者都是來自網路聊天室(SFM4M)，而且他們並不知道性接觸者

的真實姓名，只知道這些接觸者在網路聊天室使用的screening name，衛生部門

人員與網路聊天室擁有者連繫，希望該公司提供這幾名接觸者screening name

的真實姓名，該聊天室擁有者拒絕，理由是他們有保障用戶隱私權的責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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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它們收到聯邦政府的傳票，他們才願意提供。後來轉要求提供宣導訊息的服

務，該聊天室負責人請衛生局去與一家網路公司聯絡，是他們在負責維護經營

該網站，二個星期後，這家網路公司的員工以網路電子方式通知所有數百位用

戶，這個聊天室發生了梅毒群聚事件，並且鼓勵曾經透過這個網址認識且與其

發生性行為的個案去看醫師。同時，衛生部門的人也用電子信件的方式給screen 

name的個案們，並要求他們回應，當有個案跟衛生局連繫或到門診看病。則會

請他們說明他們在網路聊天室的screen names，如果有符合在接觸者的screen 

names名單中就會予以註記。同時，衛生人員也傳真給當地所有的醫院和診所

表示舊金山目前有一個同志群體的梅毒群聚事件，請其看診時若有同志時應特

別給予衛教和進行相關性病檢查，也在地方報紙發佈這樣的訊息。經過這麼多

的努力，有42%的接觸者有被完成追蹤，一個指標個案平均被醫療評估的接觸

者人數為5.9，此比以前一般調查的找到接觸者接受醫療的平均數來得高。該研

究為了了解網路對性病發生率的影響，同時與在同志門診進行的同志追蹤研究

樣本進行病歷對照研究，結果發現喜歡在網路上找性伴侶的個案比不喜歡在網

路上找性伴侶的個案，其感染梅毒的風險比是8.7。 

該篇文章中也討論到人權隱私保護和公共衛生的需要兩者平衡的拿捏問

題，另外，作者們提到他們的一些作法也不是沒有缺點，例如透過媒體報紙的

訊息揭露後，此聊天室被一些反同志言論"霸凌＂。 

Tomnay J.E.等人2005年指出在進行新方式的接觸者追蹤模式前，要考慮它

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也就是要比較新方式真的比個案自己去告知接觸者

在有效性上來得好嗎？最近Mathews, C等人 2002做了一系列的文獻回顧，認為

在給個案自行告知的一段時間後，再由公共衛生人員或有條件的轉介是比個案

自己去告知接觸者的方式來得有效，Klausner et al等人的研究結果也是支持這

樣的看法。 

目前國外歐美國家在進行性病接觸者追蹤工作上已廣泛運用電子器材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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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包括如果知道個案電子郵件地址和手機號碼者，則會以簡短說明和簡訊傳

到接觸者的這些個人電子郵件地址和手機號碼，由於是由公共衛生人員發出訊

息，所以個案資訊是隱密的，同時這麼做並沒有太多花費，但是這樣的作法並

不是萬無一失，尤其在接觸者的隱私倫理上要有許多考慮，如信件的加密不完

全，email電子信件並不是可以做到confidential，另外手機亦可能有隱私暴露的

問題，所以，Tomnay J.E.等人建議讓網路在保密上扮演更積極的角色，例如在

手機和e mail上留的訊息是非常簡短的，是請個案到指定的網站，使用特定的” 

user ID” 進入網站，匿名接觸者到此網站後，則需要輸入screening name才得以

看到比較清楚的訊息和告知。在2010年愛滋病國際大會上，瑞典衛生部門發表

一篇論文提到工作人員透過從新通報的愛滋感染者那裡獲得的訊息，如其在那

些網站和那些人認識發生性行為等資訊，網站所認識的人其使用的nickname和

特徵等，工作人員再到網站中去認識這個個案然後再透過身分確認後，在隱私

確保下跟這名接觸者說明他曾有暴露愛滋病毒的風險，請其接受愛滋篩檢，透

過這樣的方式追蹤網路匿名接觸者，約有3成多的匿名接觸者與衛生單位透過網

路平台連繫和接受後續性病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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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及分年度實施步驟 

本研究計畫研究設計屬於介入計畫與評估，介入計畫的設計主要採前後比

較和對照組方式進行，用下圖表示如下： 

O1    X  O2 

---------------------- 

O3         O4 

其中 X 代表進行本項介入計畫。 

選擇二個縣市，其中介入措施的縣市選擇台北市；另選一個與其通報數相

當的縣市的高雄市，是其對照組，亦即將不做任何措施。評估指標包括以下： 

1. 進行台北市之前和介入措施之後，整體男男性行為者的性接觸者追蹤率

和追蹤人數差異的比較；另外比較介入措施之後，有成功介入與無成功介入的個

案其接觸者完成追蹤率和追蹤數。 

2. 進行台北市和高雄市之前和之後，在介入措施前後，整體男男性行為者

的性接觸者追蹤率和追蹤人數差異的比較。 

有關介入計畫的規劃，選擇台北市為介入計畫的場所，選擇台北市的原因是

因為台北市是個高度都市化的城市且每天通報相當多的男男性性為之愛滋感染

者，於收案上較可達到預期目標。為執行本介入措施，相關前置作業包括： 

1、 為制定制式問卷取得該個案性伴侶來源之網際網路資訊，完成訪談台北

市之男同性間性行為者新通報的感染者同步瞭解同志交友與生活的網站

和場所熱區。 

2、 收集完這些資料後，與這些網站和場所經營者召開會議，表達計畫將執

行愛滋感染者匿名接觸者的篩檢，並解答他們對個案隱私權曝光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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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置匿名接觸者和衛生單位聯繫的匿名網站設計，亦將同步設計進行，

以方便我們通知的匿名接觸者可以透過網站跟衛生單位連繫，可確保他

可以繼續透過匿名方式與衛生單位連繫，系統於今年 8 月建置完成，開

始介入措施工作。 

4、 本案相關網站之匿名接觸者聯繫窗口、篩檢服務的聯繫窗口和相關提供

服務的工作人員之教育訓練，訓練內容包括本計畫流程說明、工作指引

說明、隱私權保護等等，以確保資料保全和個案隱私保護。 

5、 篩檢服務工作流程的確認，包括檢體的採集、檢體的後送，檢體檢驗所

需時間確認、檢體檢驗品質等等。 

執行介入措施之整體流程設計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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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染者追蹤 

感染者是否提供接

觸者 

是

 
繼續建立關係 

否

否

是

具名接觸者依現有工

作手冊進行接觸者追

蹤 

匿名接觸者是否提供

email 帳號、手機 

是

 
發送訊息 

否

有無網路交友（網路

名稱和發生時間） 

暫時無法追蹤 

無

接觸者是否有詳細

資料(姓名、地址等)

 

否
發出簡訊 是否有回應 是否有回應

是

轉介篩檢 

方式：具名篩檢或匿

名篩檢 

是 

否

到網站揭露訊息 

有 

到本局架設網站搜尋 

轉介篩檢 

方式：具名篩檢或匿

名篩檢 

有 

無

圖一：新 HIV 感染者追蹤流程 



 11

 

 (二)、訂定針對匿名接觸者提供 e-mail 之接觸者衛生單位的追蹤工作指

引 

（三）、資料處理及分析： 

資料分析將以 SPSS 或 SAS 軟體程式作統計分析，包括描述性統計、

連續或類比變項分析、多變項分析等。 

（四）、研究流程 

研究工作項目包括有: 

1. 相關文獻之系統性回顧及分析。 

2. 與地方縣市衛生局所聯繫協調合作追蹤研究之進行。 

3. 進行專家諮詢，建構訪談提綱，進行問卷預試和修改。 

4. 訪員及訓練。 

5. 進行網路等相關業者說明會。 

6. 網路系統建置。 

7. 新通報男男性行為者個案訪談 

8. 進行匿名接觸者通知工作。 

9. 匿名接觸者與計畫工作人員聯繫和進行檢體採集。 

10. 檢體依標準流程運送至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 

11. 資料彙整、分析 

12. 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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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一、新通報 HIV 感染者匿名接觸者追蹤情形 

   2011 年 7 月至 2012 年 9 月台北市通報 HIV 感染者中，經由性行為感染者共計

448 人，其中性傾向為同性或雙性者共 407 人，異性者為 41 人。檢視其婚姻狀況，

婚姻現況為已婚者共 21 人，未婚者共 412 人‧其餘包括分居、離婚及不詳，婚姻現

況為已婚者視為有固定性伴侶，其他視為無固定性伴侶。有固定性伴侶者，需進行

配偶接觸者追蹤；非固定性伴侶者則需進行性伴侶之追蹤。 

性傾向為同性或雙性者，其中有固定性伴侶者其接觸者之追蹤完成率為

28.57%，沒有固定性伴侶者之完成追蹤率為 27.00%；性傾向為異性者，其中有固定

性伴侶之追蹤完成率為 71.42%，沒有固定性伴侶之完成追蹤率為 14.81%。 

分析台北市性傾向為同性或雙性者之接觸者追蹤完成率為 27.02%，異性者之接

觸者完成追蹤率為 34.14%，接觸者完成追蹤率未達統計上顯著差異(p=0.3315)，顯示

性傾向在並不影響其接觸者追蹤完成率；而在有無固定性伴侶之接觸者完成追蹤率

部份，有固定性伴侶者追蹤完成率為 57.14%，無固定性伴侶者為 26.22%，達統計上

顯著差異(p=0.0020)，顯示有固定性伴侶者之接觸者追蹤完成率顯著高於無固定性伴

侶者。 

  詳細追蹤情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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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7 月至 2012 年 9 月高雄市通報 HIV 感染者中，經由性行為感染者共計

366 人，性傾向為同性或雙性者共 285 人，異性者為 81 人。檢視其婚姻狀況，婚姻

現況為已婚者共 15 人，未婚者共 351 人‧其餘包括分居、同居、離婚、矜寡及不詳。

性傾向為同性或雙性者，其中有固定性伴侶者其接觸者之追蹤完成率為 66.66%，沒

有固定性伴侶者之完成追蹤率為 19.85%；性傾向為異性者，其中有固定性伴侶之追

蹤完成率為 75.00%，沒有固定性伴侶之完成追蹤率為 14.49%。 

完成:108 人 

未完成:5 人 

完成:2 人 

未完成:292

人

固定性伴侶 性傾向 

台北市 

448 人 

接觸者追蹤情形 

有:7 人 

同性及雙性 

407 人 

異性 

41 人 

無:400 人

有:14 人 

無:27 人 

完成:10 人 

未完成:4 人 

完成:4 人 

未完成:23 人

圖二：台北市新 HIV 感染者之接觸者追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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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高雄市性傾向為同性或雙性者之接觸者追蹤完成率為 20.35%，異性者之接

觸者完成追蹤率為 23.45%，接觸者完成追蹤率未達統計上顯著差異(p=0.5450)，顯示

性傾向在並不影響其接觸者追蹤完成率；而在有無固定性伴侶之接觸者完成追蹤率

部份，有固定性伴侶者追蹤完成率為 73.33%，無固定性伴侶者為 18.80%，達統計上

顯著差異(p=0.0001)，顯示有固定性伴侶者之接觸者追蹤完成率顯著高於無固定性伴

侶者。 

  詳細追蹤情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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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性伴侶 性傾向 

高雄市 

366 人 

接觸者追蹤情形 

有:3 人 

同性及雙性 

285 人 

異性 

81 人 

無:282 人

完成:56 人 

未完成:1 人 

完成:2 人 

未完成:226 人

有:12 人 

無:69 人 

完成:9 人 

未完成:3 人 

完成:10 人 

未完成:59 人

圖三：高雄市新 HIV 感染者之接觸者追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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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比較台北市與高雄市之接觸者完成追蹤率，台北市為 27.67%，高

雄市為 21.03%，經分析達統計上顯著差異(p=0.0289)，顯示台北市的接觸

者追蹤完成率優於高雄市。無論是台北市或高雄市之新愛滋感染者在有固

定性伴侶之下，其接觸者追蹤率會高於沒有固定性伴侶者，而性傾向則不

影響接觸者完成追蹤率。 

 
二、針對匿名接觸者提供 e-mail 或手機簡訊之接觸者衛生單位的追蹤工作

指引 

本 計 畫 參 考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Program(STDP)於 2008 年所制定之 Internet-based 

Partner Services Protocol，制定了公衛人員可依據之 e-mail 或手機簡訊範

本，以供台灣第一線公衛人員參考使用。 

依據其 protocol 建議，與個案諮商並取得 e-mail 或手機簡訊為第 0 天起

算，分別在第 2 天寄送第一封 e-mail、第 7 天若仍無回覆寄送第二封 e-mail、

第 12 天若仍無回復寄送第三封 e-mail；當接觸者收到-e-mail 而有「負面」

的回覆，即表示無意願接受篩檢或繼續連絡，予回覆負向回應的 e-mail；反

之，若有「正面」回應，予回覆正向回應的 e-mail，告知其進一步的訊息及

相關接受篩檢的資源，並在接觸者回覆正向回應的 e-mail 後 7 天，再寄送

正向回應追蹤的 e-mail 給接觸者，主動追蹤其篩檢結果。最後，如果中間

個案有回應，整個結案時間是在第 45 天；若個案均無回應，則結案時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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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天。 

  工作指引流程圖及寄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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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出後 9 天 

是否有回應 

 

 

 

 

 

 

是，寄送 E-mail (或簡訊) 
 Positive Response         

寄送 E-mail  
(或簡訊) 
Positive 
Response 
Follow up 2 

否，寄送 E-mail (或簡訊) 
Negative Response 

否 

9 天後結案 

結案 

新感染者追蹤 

是，2 天後寄送 E-mail 1 
        或簡訊 1 

繼續建立關係 

否 

否，寄送 E-mail 2 
        或簡訊 2 

否，寄送 E-mail 3 
        或簡訊 3 

是  

寄出後 7 天主動寄送

E-mail (或簡訊) 
Positive Response Follow 
up 1 

 

是，9 天後結案 

否 

是 

否 

是 

是 

感染者是否提供接

觸者 e-mail 或手機 

     號碼 

寄出後 5 天 

是否有回應 

 

寄出後 5 天 

是否有回應 

 

寄出後 9 天 

是否有回應 

 

回應是否有意 

願繼續被追蹤 
 

寄出後 7 天是否有 

作檢查並告知結果 

圖四、寄送 e-mail 或手機簡訊的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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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出後 9 天 

是否有回應 

 

 

 

 

 

 

是，寄送 E-mail (或簡訊) 
 Positive Response         

寄送 E-mail  
(或簡訊) 
Positive 
Response 
Follow up 2 

否，寄送 E-mail (或簡訊) 
Negative Response 

否 

9 天後結案 

結案 

新感染者追蹤 

是，2 天後寄送 E-mail 1 
        或簡訊 1 

繼續建立關係 

否 

否，寄送 E-mail 2 
        或簡訊 2 

否，寄送 E-mail 3 
        或簡訊 3 

是  

寄出後 7 天主動寄送

E-mail (或簡訊) 
Positive Response Follow 
up 1 

 

是，9 天後結案 

否 

是 

否 

是 

是 

感染者是否提供接

觸者 e-mail 或手機 

     號碼 

寄出後 5 天 

是否有回應 

 

寄出後 5 天 

是否有回應 

 

寄出後 9 天 

是否有回應 

 

回應是否有意 

願繼續被追蹤 
 

寄出後 7 天是否有 

作檢查並告知結果 

圖四、寄送 e-mail 或手機簡訊的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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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順序 E-MAIL（電子郵件） 

以下 e-mail 主旨均填：＂您好 台北市衛生局傳送有關您個人的健康訊息＂ 
Message（手機簡

訊） 
1 您好： 

我的名字是（邱大源），我在（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工作的護士。我寫信給您是因為您最近接觸

的人中，有人被診斷有傳染疾病。建議您立即與我聯絡，我的電話號碼 02-23959825 #3730。 
您可撥打 0910-xxxxxx 給我。如果您打來時，正好我不方便接聽您的電話，請您於該電話中，留下姓

名及聯絡方式，我會儘快與您聯繫。請放心，該電話只有我會接聽，同時資訊保密。 
（邱大源）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護士） 
（02-23959825 #3730） 

您好：我是臺北市

立聯合醫院的

XXX 小姐。請您

撥打 09XXXXXX
或

0223959825#3730
與我聯絡，討論與

您相關的健康訊

息，謝謝您。

(58words) 
2 您好： 

我的名字是（邱大源），我是在（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工作的護士。這次是我第二次試著與您聯

繫。上次寄信給您是(100)年(5)月(15)日，而您的電子郵件是我唯一可以聯絡您的方式。 
請您回電給我，電話是（02-23959825 #3730）。如果您打來時，正好我不方便接聽您的電話，請您於該

電話中，留下姓名及聯絡方式，我會儘快與您聯繫。請放心，該電話只有我會接聽，同時資訊保密。 
謝謝您的合作。 
（邱大源）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護士） 
（02-23959825 #3730） 
 

您好：我是臺北市

立聯合醫院的

XXX 小姐，這是

我第二次與您聯

繫，您的電話是我

唯一可以聯絡的

方式。請您撥打

09XXXXXX 或

0223959825#3730
給我，謝謝您。

(68words) 
3 親愛的（暱稱）： 

我已經兩次試圖與您聯繫，想告訴您一些重要的事情－有關暴露於感染傳染病的風險。即使您不想與

我們連絡，我們仍希望您能去就醫。 

您好，我已經兩次

試圖聯繫您，告知

有關您感染傳染

表一、寄送 e-mail 以及手機簡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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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會是我寄給您的最後一封信，然而在未來，若您再曝露於另外傳染疾病的風險時，我可能會再跟

您聯絡。 
最後，如果您決定跟我電話聯繫（02-23959825 #3730）或寫信給我（kiwa@cdc.gov.tw），我保證任何

我們的通訊都是嚴格保密的。 
謝謝您。 
（邱大源）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護士） 

病的風險，請撥打

09XXXXXX 或

0223959825 給

我。若您不想與我

連絡也希望您能

就醫檢驗。 (65 
words) 

NEGATIVE 
RESPONS
E 

親愛的（暱稱）：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這將是我寄給您的最後一封信。 
如果您改變主意，想要知道更多訊息的話，為了隱私問題，您可以盡量用電話與我聯絡，您可撥打

（02-23959825 #3730）給我，我可以告知您去哪裡做免費檢驗及治療，而我們的通話將會嚴格保密。 
   
謝謝您。 
（邱大源）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護士） 
（02-23959825 #3730） 

XXX 您好，謝謝

您的回電，如果您

改變主意，您仍可

撥打 0223959825
跟我聯繫。許多傳

染病是沒有症狀

的，我仍建議您儘

快做檢查。(64 
words) 
 

POSSITIV
E 
RESPONS
E 

親愛的（暱稱）：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為了隱私問題，您可以用電話與我聯絡，您可撥打（02-23959825 #3730）給我，

我可以告知您去哪裡做免費檢驗及治療，而我們的通話將會嚴格保密。或您可自行到下列的醫院自行就診。

醫院名稱 網址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http://ntuh.mc.ntu.edu.tw/E-Hospital/NTUH.HTM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北榮民總醫院 http://www.vghtpe.gov.tw/ 

 
三軍總醫院 http://www.tsgh.ndmctsgh.edu.tw/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忠孝院區、陽明院區、仁愛院區、

和平院區、昆明院區) 
http://www.tpech.gov.tw/ 
 

XXX 您好，您最

近接觸的人經診

斷有傳染病，您需

在這次曝露後立

即接受檢驗，許多

傳染病是沒有症

狀的，請儘快做檢

驗或可用電話與

我聯絡知道更多

訊息。(70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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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基督長老教會馬偕紀念醫院 http://www.mmh.org.tw/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 http://www.skh.org.tw/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http://www.tmch.org.tw/ 
財團法人長庚紀念醫院基隆分院 http://www.cgmh.com.tw/ 
財團法人亞東紀念醫院 http://www.weigong.org.tw/ 
性病友善門診推薦名單 http://tinyurl.com/4ar4qnq  

 
 
如果您在現在或未來，不管是對於您暴露之疾病或您接受的治療有任何進一步的問題，請跟我聯絡。

謝謝您。 
（邱大源）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護士） 
（02-23959825 #3730） 
（kiwa@cdc.gov.tw） 
 
保密聲明：本通訊及其所有附件所含之資訊均屬限閱文件，僅供指定之收件人使用，未經寄件人許可不得

揭露、複製或散布本通訊。若您並非指定之收件人，請勿使用、保存或揭露本通訊之任何部份，並請即通

知寄件人並完全刪除本通訊。 
POSSITIV
E 
RESPONS
E 
FOLLOW- 
UP 1 

親愛的（暱稱）： 
我們很關心您的健康，所以我想向您確認你已經去就醫了嗎？同時也想知道您醫師的診斷結果？您有

接受治療嗎？您血液的檢查結果如何？（如果您還未看醫師，我可以幫助您接受治療，或是做檢驗。） 
您可撥打（02-23959825），或 e-mail 給我（xxxx@cdc.gov.tw），所有我們通訊的內容都是絕對保密的。

期待您的回覆。 
謝謝您。 

（邱大源）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護士） 
（02-23959825 #3730） 

XXX 您好，上次

請您接受檢查已

經有一週了，我很

關心您的健康，所

以想向您確認檢

驗或治療的結果

如何呢？我可以

幫助您做檢驗及

就診，請撥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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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wa@cdc.gov.tw） 
保密聲明：本通訊及其所有附件所含之資訊均屬限閱文件，僅供指定之收件人使用，未經寄件人許可不得

揭露、複製或散布本通訊。若您並非指定之收件人，請勿使用、保存或揭露本通訊之任何部份，並請即通

知寄件人並完全刪除本通訊。 

給我。(70 words) 
 

POSSITIV
E 
RESPONS
E 
FOLLOW- 
UP 2 

親愛的（暱稱）： 
自從我上次寫信給您，告訴您有關傳染病曝露的訊息，已經有兩個禮拜了。 
因為這個疾病相當嚴重，我們希望您能去看醫師，並接受曝露後的治療以及檢驗。 
如果您未就診，請撥打（02-23959825）給我，我可以幫助您尋找可信賴的醫院。 
這將會是我寄給您的最後一封信，然而在未來，若您再曝露於另外傳染疾病的風險時，我可能會再跟

您聯絡。 
謝謝您。 

（邱大源）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護士） 
（02-23959825 #3730） 
（kiwa@cdc.gov.tw） 
保密聲明：本通訊及其所有附件所含之資訊均屬限閱文件，僅供指定之收件人使用，未經寄件人許可不得

揭露、複製或散布本通訊。若您並非指定之收件人，請勿使用、保存或揭露本通訊之任何部份，並請即通

知寄件人並完全刪除本通訊。 

XXX 您好，上次

請您接受檢查已

經有兩週了，這是

我最後一次與您

聯繫，希望您能接

受檢驗及治療。如

果您需要協助，請

撥打 0223959825
給我。(69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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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個管師詢問個案有關其接觸者之聯絡方式，個案反應有兩個極端，有些

個案會將接觸者的全名、手機等聯絡方式完全告知個管師並帶伴侶來找個管

師，因此個管師不需要利用上述的聯絡方式追蹤該接觸者即可完成接觸者追

蹤；但是另一群個案則是回應此為接觸者隱私不便告知，完全不願透漏其接觸

者之任何聯絡方式，因無法問出接觸者的任一連絡方式，故未使用本接觸者追

蹤工作指引追蹤到接觸者。 

針對台北市通報之新 HIV 感染者性傾向為同性或雙性者，請台北市愛滋個

管師依據該流程進行追蹤工作，因工作人員執著於舊有方式如直接打電話或請

個案直接帶接觸者進行篩檢，所以並不習慣如此方式，僅 20 人由台北市聯合醫

院昆明院區專人專案負責，並依據前述之簡訊通知模式聯繫其接觸者，進一步

提供接觸者諮詢衛教及愛滋篩檢服務。20 名感染者共計提供 159 名接觸者，平

均每位感染者提供 7.95 位接觸者。全數接觸者在第一次以簡訊通知後的回覆率

為 34% (54 人)，未回應之接觸者，則依前述訂定原則再發送第二次簡訊，第二

次簡訊的回覆率為 38%，而第三次的回覆率為 17%。由資料中檢視接觸者中約

有六成的人會選擇在頭兩次簡訊通知時回應，而有 54 人(佔 34%)在連續三次簡

訊通知後仍無回應，亦即 66%的接觸者可以透過此種方式後續進行接觸者告知

及篩檢。但實際上該模式需耗費許多人力和時間，第一線公衛人員是否有能和

意願執行仍有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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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際網路平台建置情形 

本研究計畫自 100 年 1 月開始執行，邀集愛滋防治民間團體、愛滋感染者

諮商管理師等共同研商推動的模式及網站架構、討論傳染病通報系統、匿名篩

檢系統之介接方式及網路熱區發佈訊息內容等，並已於 101 年 8 月 17 日完成網

際網路平台之建置，為提升網站曝光量，增加使用率，同步於拓峰網以及 UT

網同志聊天室等明顯區塊進行 banner 連結(樣式如附件)，以及運用宣導卡片廣

發於同志常出入之場域(如三溫暖、Pub 等)進行網站宣傳。檢視自網站上線日起

至 101 年 12 月 5 日止，網站瀏覽人次總計 46,828 人(其中源自拓峰網之點擊人

次為 10,211 人(佔 21.8%)，UT 網無流量統計)，風險評估填寫完成份數合 10,781

份，後臺建置的感染者相關匿名接觸者計 344 筆(236 名感染者提供)，1 萬多筆

風險評估問卷中有 225 筆符合相關匿名接觸者的條件，與後臺建置的感染者相

關匿名接觸者勾稽則是 208 筆接觸者(134 名感染者)，但很可惜的是進一步同步

至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昆明院區線上預約掛號人次 48 人，但完成線上預約掛號人

次為 0 人。本網站上線前測試線上預約功能，發現昆明院區線上預約系統不穩

定，故網站上線初期即於本網站對使用者補充說明，可記下風險評估代碼並利

用電話預約篩檢，囿於完成線上預約掛號人數為 0，並於網站上線期間同步請昆

明院區第一線篩檢人員加強詢問篩檢對象是否源自本網站。(如圖 1-1)另鑒於本

網站流量相當高，為增加網路平台與使用者之互動，並提昇使用效能，網站自

101 年 9 月進行網站版面美化與增加網站訊息豐富度，目前網頁已規劃以風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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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高低的程度，提示使用者風險評估之結果，並依風險評估結果連結合適之衛

教內容，針對中、高風險者並主動導引至免費匿名篩檢服務訊息或昆明院區預

約篩檢服務。 

四、匿名諮詢網站使用者之風險評估分析 

統計至 101 年 11 月底止，進入網站進行風險評估者總計為 10,781 人(男性

佔 97.53%，女性佔 2.47%)，其中有與他人進行肛交、口交或陰道交的人數共計

9,009 人，進行肛交、口交或陰道交而未使用保險套者的比例分別為 51.94%、

85.12%及 20.63%，而結識這些人的地點以網路為主(佔 60.34%)，其次為其他及

三溫暖，其比例分別為 11.90%及 11.24%。由前述資料顯示，透過網路結識他人

且發生不安全性行為的比例相當高，特別是口交及肛交時大部分均未使用保險

套。由是否有定期進行愛滋篩檢的習慣調查資料發現，高達 77.13%的使用者未

定期或從未做過愛滋篩檢，經由風險評估結果來看，評估為中風險者(有無套性

行為或用酒或使用俱樂部用藥)佔 77.49%，高風險者(有無套性行為或用酒或使

用俱樂部用藥，且已超過 3 個月未篩檢)佔 3.35%，極高風險者(除有無套性行為

或用酒或使用俱樂部用藥，且已超過 3 個月未篩檢外，同時有媒合到已通報感

染者所提供的接觸者相關資訊)佔 2.57%。 

經由使用者所提供與接觸者結識之場所，發現目前結識地點以透過網路及

三溫暖認識者為最多，檢視高風險族群(高風險及極高風險者)之結識場所如下

表，網路部份使用者最常運用的網站為 UT 網(87.3%)，其次為拓峰網(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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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溫暖部份較常出入的場所包括 ANIKI、綠館、亞當三溫暖及彩虹三溫暖等，

復檢視該些三溫暖分布的地區在台北市、台南市及台中市等大都會區， 

 

表二  高風險族群透過網路與接觸者接觸/結識之場所名稱 

網路名稱 人數

UT 227

拓網 10

大百會網路 1

大遠百公司 1

小象網路  1

天空交友 1

FB 臉書 1

PPT 1

Grindr Xtra(手機交友) 1

Menchats 1

WWW.YSL.NET 1

其他 14

總計 260

 

表三  高風險族群透過三溫暖與接觸者接觸/結識之場所名稱 

三溫暖名稱 人數

ANIKI 12

綠館 5

亞當三溫暖 4

彩虹三溫暖 4

公司會館 3

驛站 3

漢士三溫暖 2

嬌嬌三溫暖 2

銀河三溫暖 1

大上海 1

其他 20

總計 57

 

進一步檢視高風險族群其用酒、用藥及保險套的使用情形，其表達在性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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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前後或過程中有用酒及使用娛樂性用藥的比例分別為 11.21%及 20.18%，最

近一年每次肛交及口交時未全程使用保險套的比例高達 72.20%及 95.50%，且高

風險族群中僅 25.89%有定期做愛滋篩檢的習慣。相關資料分析如下表： 

表四 您最近一年每次肛交時都有全程使用保險套？ 

 人數 百分比

否 161 72.20

沒有發生 17 7.62

是 45 20.18

 

表五  您最近一年每次陰道交時都有全程使用保險套？ 

 人數 百分比

否 42 19.81

沒有發生 151 71.23

是 19 8.96

 

表六  您最近一年每次口交時都有全程使用保險套? 

 人數 百分比

否 212 95.50

沒有發生 5 2.25

是 5 2.25

 

表七   您有定期做愛滋篩檢的習慣嗎？ 

 人數 百分比

否 85 37.95

是 58 25.89

從未做過篩檢愛滋 81 36.16

 

另外分析透過網路及三溫暖結識他人者，其用酒、用藥及保險套的使用情

形，在網路及三溫暖結識他人者，其性行為過程中有用酒者的比例分別佔 7.93%

及 16.00%，且三溫暖結識他人者用酒比例較高，不過整體用酒的比例並不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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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性行為過程中有用娛樂性用藥者的比例分別佔 14.04%及 24.84%，且三溫

暖結識他人者用藥比例較高，相關資料分析如下表， 

表八  您性行為的前後或過程中是否有用酒? 

 網路(n=6933) 三溫暖(n=1292)

 人數 % 人數 % 

否 6352 92.07 1076 84.00

是 547 7.93 205 16.00

 

表九  您性行為的前後或過程中是否有娛樂用藥（搖頭、拉 K、MDMA、Rush、

黑貓、5-meo、安非他命、古柯鹼、大麻）? 

 網路(n=6933) 三溫暖(n=1292)

 人數 % 人數 %

否 5927 85.96 962 75.16
是 968 14.04 318 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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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檢視媒合情形如下圖： 

 

圖 1-1  匿名諮詢網風險評估人數流程圖 

完成風險評估人數 

10,781 人 

點選線上預約掛號 

48 人 

完成線上預約掛號 

0 人 

網站瀏覽人次 

44,053 人 

接觸者追蹤-後台人數 

344 人 

風險評估媒合人數 225人 

後臺媒合次數 2,831 人次 

媒合接觸者追蹤人數 

208 人/134 筆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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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際網路使用者訪談問卷調查結果 

基本資料描述 

本研究為了瞭解網路使用者的性態度、保險套的態度、保險套使用情形，

另亦欲了解同志族群個人經歷社會排斥經歷情形，評估社會排斥影響同志健康

之間的關係。問卷題目共計 40 題，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料、健康情形、態度題、

想像題、行為題；相關的分析結果如下： 

此研究總共有 503 人參與問卷調查，其中異性戀有 277 人(佔 55.07﹪)，同

性戀或雙性戀有 224 人(佔 44.53﹪)；年齡分布以 20-39 歲居多，佔 81.68﹪(411

人)；教育程度以大學為多數，約 68.79﹪；工作職業以學生佔多數，約有 37.97

﹪，其次為農林漁牧鹽礦業(11.73﹪)及民營工商業普通職員(10.93﹪)。(詳見表

1-1) 

參與研究之受訪者，在健康情形方面，主要是探討過去一個月裡受訪者的

各種感覺與情緒原因是否影響工作或日常活動。 

結果顯示為多數的人認為自己大部分的時間是個敏感的人(佔 33.80﹪，170

人)；約有 35.39﹪的受訪者覺得自己大部分的時間心理很平靜；小部分時間覺

得情緒低落的人佔多數，約 34.39﹪。大部分時間覺得自己是個快樂的人佔多

數，約有 39.96﹪。多數的人不覺得因情緒原因而減少了工作和活動時間(約 314

人，佔 62.43﹪)；約四成左右的人覺得情緒原因使他們本來想做的事情只能完

成一部分，及做事情不如平時仔細。(詳見表 1-2) 

在態度方面，對於保險套的態度與使用情形，約有八成二的受訪者知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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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確使用保險套，66.20﹪的人無論性伴侶是誰，均可每次性行為都使用保險

套。約有四成五的受訪者不覺得去便利商店買保險套事件令人尷尬的事情；68.59

﹪不認為隨身帶著保險套會使他們覺得不自在；約有 19.69﹪的人覺得隨身帶著

保險套是不對的事情，因為它意味著打算發生性行為。對於愛滋病的看法與態

度，70.98﹪受訪者害怕感染到愛滋，同時 73.75﹪的人也同意當性伴侶人數增加

將會增加感染愛滋的風險。(詳見表 1-3) 

在想像題組中，顯示多數的受訪者(佔 25.65﹪)認為自己如果在聚會場合中

遇到彼此互相吸引的人想與自己發生性行為，但自己本身還沒有準備好要發生

性行為時，有 7-9 成的信心能避免性行為的發生。假設有固定交往對象，但未

曾與對方有性行為，當交往對象很想發生性行為時，受訪者有 4-6 成的信心能

避免發生性行為者為多數，佔 25.84﹪；如果固定交往的對象已決定要發生性行

為，但對方不想使用保險套，受訪者有 4-6 成和 7-9 成的信心能避免發生性行為

佔多數，分別為 22.86﹪和 22.27﹪。約三成的受訪者有 7-9 成的信心能告訴性

伴侶想要使用保險套；且有 33.80﹪的受訪者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跟伴侶解釋如何

正確使用保險套。有 54.87﹪的人，認為自己想要拿到保險套時，有百分之百的

確定自己可以買到它。當受訪者想發生性行為時，約有 31.21﹪的人有 7-9 成的

信心會隨身攜帶保險套。有 38.57﹪的人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能與剛認識要發生性

行為的人，告訴對方想要使用保險套。(詳見表 1-4) 

在行為題組中，研究結果顯示僅 28 人 (佔 5.57﹪)的受訪者在過去一年內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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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過興奮藥物，大部分都是使用搖頭丸。探討性傾向為同性戀或雙性戀的受

訪者之相關行為問題，發現在成長過程裡，覺得有時候被取笑為同性戀或沒有

男子氣概佔多數，約 38.50﹪，但成年後，則以從來沒有被取笑為同性戀或沒有

男子氣概佔多數，約 51.77﹪；在成長過程中與成年後均以從來沒有因身為同性

戀或沒有男子氣概這件事情而被毆打為多數，分別為 84.96﹪與 92.48﹪；有時

候會聽人說同性戀是不正常的佔多數，約有 46.46﹪。有時候聽人說同性戀在老

年時都是孤單一人為多數，約有 46.46﹪。成年後，86.73﹪認為從來沒有因身為

同性戀而被警察找麻煩。約八成的人認為愛滋病是一個嚴重的疾病；但近半數

的受訪者(佔 54.87﹪，124 人)同意目前愛滋病已有有效的藥物可以控制病情，

所以愛滋病已經沒有那麼可怕。(詳見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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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基本人口學分布（N=503 人） 
分析項目 N %  分析項目 N %
性傾向    職業   

異性戀 277 55.07  公務人員 17 3.38
同性戀或雙性戀 224 44.53  軍人 9 1.79
未填答 2 0.40  高中教師、大專院校教授 2 0.40
年齡分組    中小學教師 7 1.39
10-19 歲 36 7.16  受僱國營事業普通職員 20 3.98
20-29 歲 271 53.86  民營工商業機構主管 10 1.99
30-39 歲 140 27.82  民營工商業普通職員 55 10.93
40-49 歲 36 7.16  勞動工人、工頭、領班 8 1.59
50-59 歲 16 3.2  律師、醫師、會計師 6 1.19
60 歲以上 4 0.8  文化工作者 9 1.79
教育程度    研究人員 2 0.40
小學以下 1 0.20  雇主/企業家 1 0.20
國(初)中(職) 3 0.60  自營商(含獨資公司) 6 1.19
高中(職) 44 8.75  運輸業(含計程車司機) 2 0.40
專科 56 11.13  工程師、專業技師   24 4.77
大學 346 68.79  農林漁牧鹽礦業 1 0.20
研究所以上 53 10.54  自由業 59 11.73
月收入    學生 191 37.97
無收入 139 27.63  無業 24 4.77
1 萬元以下 34 6.76  其他 45 8.95
1 到 2 萬元以下 39 7.75  未填答 5 0.99
2 到 3 萬元以下 94 18.69     
3 到 4 萬元以下 82 16.3  
4 到 5 萬元以下 51 10.14  
5 萬元以上 38 7.55  
未填答 26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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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健康情形 

健康情形 N % 

Q8.以下問題是關於過去 1 個月裡您自己的感覺，對每一條問題 

所說的事情，您的情況是什麼樣的？ 

Q8-1 您是一個敏感的人 
所有的時間 38 7.55 
大部分時間 170 33.80 
比較多時間 141 28.03 
一部分時間 82 16.30 
小部分時間 35 6.96 
沒有這種感覺 32 6.36 
未填答 5 0.99 
Q8-2 您的情緒非常不好，什麼事都不能使您高興起來 
所有的時間 7 1.39 
大部分時間 56 11.13 
比較多時間 84 16.70 
一部分時間 123 24.45 
小部分時間 128 25.45 
沒有這種感覺 101 20.08 
未填答 4 0.80 
Q8-3 您的心理很平靜 
所有的時間 14 2.78 
大部分時間 178 35.39 
比較多時間 150 29.82 
一部分時間 81 16.1 
小部分時間 36 7.16 
沒有這種感覺 39 7.75 
未填答 5 0.99 
Q8-4 您的情緒低落 
所有的時間 7 1.39 
大部分時間 40 7.95 
比較多時間 88 17.50 
一部分時間 126 25.05 
小部分時間 173 34.39 
沒有這種感覺 65 12.92 
未填答 4 0.80 
Q8-5 您是個快樂的人 
所有的時間 18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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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時間 201 39.96 
比較多時間 134 26.64 
一部分時間 81 16.10 
小部分時間 41 8.15 
沒有這種感覺 24 4.77 
未填答 4 0.80 

Q9.在過去一個月，您的工作和日常活動有無因為情緒原因（如壓抑或憂

慮）而出現以下問題？ 

Q9-1 減少了工作或活動時間 
是 183 36.38 
不是 314 62.43 
未填答 6 1.19 
Q9-2 本來想要做的事情只能完成一部分 
是 195 38.77 
不是 302 60.04 
未填答 6 1.19 
Q9-3 做事情不如平時仔細 
是 213 42.35 
不是 283 56.26 
未填答 7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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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態度 

態度題 N % 
Q10 去商店買保險套是件很令人尷尬的事情 
非常同意 23 4.57 
同意 133 26.44 
不同意 224 44.53 
非常不同意 109 21.67 
不知道 10 1.99 
拒答 1 0.20 
未填答 3 0.60 
Q11 隨身帶著保險套讓我很不自在 
非常同意 20 3.98 
同意 125 24.85 
不同意 219 43.54 
非常不同意 126 25.05 
不知道 9 1.79 
拒答 1 0.20 
未填答 3 0.60 
Q12 隨身戴著保險套是不對的事情，因為它意味著我打算發生性行為 
非常同意 11 2.19 
同意 88 17.50 
不同意 234 46.52 
非常不同意 156 31.01 
不知道 9 1.79 
拒答 2 0.40 
未填答 3 0.60 
Q13 當性伴侶人數增加將會增加感染愛滋的風險 
非常同意 148 29.42 
同意 223 44.33 
不同意 82 16.30 
非常不同意 37 7.36 
不知道 7 1.39 
拒答 2 0.40 
未填答 4 0.80 
 
 
 
 



 38

Q14 我害怕感染到愛滋的程度 
非常同意 137 27.24 
同意 220 43.74 
不同意 85 16.90 
非常不同意 34 6.76 
不知道 23 4.57 
拒答 0 0.00 
未填答 4 0.80 
Q15 無論性伴侶是誰，我可以每次性行為都使用保險套 
非常同意 107 21.27 
同意 226 44.93 
不同意 100 19.88 
非常不同意 26 5.17 
不知道 35 6.96 
拒答 5 0.99 
未填答 4 0.80 
Q16 我知道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 
非常同意 192 38.17 
同意 221 43.94 
不同意 47 9.34 
非常不同意 22 4.37 
不知道 16 3.18 
拒答 1 0.20 
未填答 4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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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想像 

想像題 N % 
Q17 想像一下您在聚會場合上遇見了某人，對方想要與您發生性關係。即使彼此

都互相吸引，但您本身還沒有準備要發生性行為。您有多少信心能避免此性行為

的發生嗎? 
100% 60 11.93 
7-9 成 129 25.65 
4-6 成 120 23.86 
1-3 成 74 14.71 
沒信心 74 14.71 
不知道 41 8.15 
拒答 5 0.99 
Q18 想像一下您已有固定交往的對象，但您未曾有性行為。固定交往的對象很想

跟您發生性關係，但您目前還沒有準備好。您有多少信心能避免發生性行為直到

您準備好嗎? 
100% 35 6.96 
7-9 成 116 23.06 
4-6 成 130 25.84 
1-3 成 85 16.90 
沒信心 100 19.88 
不知道 30 5.96 
拒答 5 0.99 
未填答 2 0.40 

Q19 想像一下您跟固定交往的對象已決定要發生性行為，但對方不想使用保險

套，您不想這樣就發生性關係。您有多少信心因此拒絕發生性行為，直到對方答

應使用保險套嗎? 

100% 90 17.89 
7-9 成 112 22.27 
4-6 成 115 22.86 
1-3 成 77 15.31 
沒信心 81 16.10 
不知道 22 4.37 
拒答 4 0.80 
未填答 2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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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 想像一下您跟性伴侶已經發生過性行為，但還未曾使用保險套。如今您想開
始使用保險套了。您有多少信心告訴性伴侶說您想要使用保險套嗎? 

100% 120 23.86 
7-9 成 147 29.22 
4-6 成 98 19.48 
1-3 成 56 11.13 
沒信心 60 11.93 
不知道 19 3.78 
拒答 3 0.60 

Q21 想像一下您與才剛認識的人要發生性行為，您認為使用保險套是很重要的。
您有多少信心能告訴對方說您想要使用保險套嗎? 

100% 194 38.57 
7-9 成 136 27.04 
4-6 成 77 15.31 
1-3 成 45 8.95 
沒信心 38 7.55 
不知道 10 1.99 
拒答 2 0.40 
未填答 1 0.20 

Q22 您有多少信心能正確使用保險套，或跟性伴侶解釋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嗎? 

100% 170 33.80 
7-9 成 159 31.61 
4-6 成 75 14.91 
1-3 成 47 9.34 
沒信心 31 6.16 
不知道 16 3.18 
拒答 3 0.60 
未填答 2 0.40 

Q23 如果您想要拿到保險套，您能確定可以買得到它嗎? 

100% 276 54.87 
7-9 成 100 19.88 
4-6 成 52 10.34 
1-3 成 38 7.55 
沒信心 26 5.17 
不知道 10 1.99 
拒答 1 0.20 
未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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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 如果您決定發生性行為，您有多少信心隨身備有保險套嗎? 
100% 141 28.03 
7-9 成 157 31.21 
4-6 成 101 20.08 
1-3 成 44 8.75 
沒信心 42 8.35 
不知道 16 3.18 
拒答 1 0.20 
未填答 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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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行為 

行為題 N % 

Q25 請問過去一年您曾經使用過興奮藥物嗎？ 
無 475 94.43 
有 28 5.57 
    搖頭丸  
    無 7 25.00 
    有 21 75.00 
    FM2  
    無 24 85.71 
    有 4 14.29 
   安非他命  
    無 25 89.29 
    有 3 10.71 
   其他(如:K 他命、RUCH、大麻…)  
    無 22 78.57 
    有 6 21.43 

Q29 在成長的過程裡，您是否常常被人取笑為同性戀或沒有男子氣概? 

經常是 19 8.41 
有時候 87 38.50 
1、2 次 32 14.16 
從來沒有 78 34.51 
不知道 4 1.77 
拒答 4 1.77 
未填答 2 0.88 

Q30 在成長的過程裡，您是否常常因身為同性戀或沒男子氣概這件事情而被毆打? 

經常是 3 1.33 
有時候 7 3.1 
1、2 次 14 6.19 
從來沒有 192 84.96 
不知道 4 1.77 
拒答 4 1.77 
未填答 2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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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 作為一個成年人，您是否時常被人取笑為同性戀或沒有男子氣概? 
經常是 4 1.77 
有時候 53 23.45 
1、2 次 41 18.14 
從來沒有 117 51.77 
不知道 6 2.65 
拒答 3 1.33 
未填答 2 0.88 

Q32 做為一個成年人，您是否時常因身為同性戀或沒男子氣概這件事情而被毆打? 

經常是 1 0.44 
有時候 2 0.88 
1、2 次 3 1.33 
從來沒有 209 92.48 
不知道 3 1.33 
拒答 3 1.33 
未填答 5 2.21 

Q33 在成長的過程裡，您是否時常聽人說同性戀在老年時都是孤單一人? 

經常是 50 22.12 
有時候 100 44.25 
1、2 次 25 11.06 
從來沒有 37 16.37 
不知道 12 5.31 
拒答 1 0.44 
未填答 1 0.44 
Q34 在成長的過程裡，您是否時常聽人說同性戀是不正常的? 
經常是 70 30.97 
有時候 105 46.46 
1、2 次 21 9.29 
從來沒有 22 9.73 
不知道 5 2.21 
拒答 1 0.44 
未填答 2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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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5 在成長的過程裡，您是否時常感到因身為同性戀而傷害到家人並令其難堪? 

經常是 19 8.41 
有時候 62 27.43 
1、2 次 31 13.72 
從來沒有 94 41.59 
不知道 18 7.96 
拒答 1 0.44 
未填答 1 0.44 

Q36 做為一個成年人，您是否時常為了被人們接受而假裝自己是異性戀? 

經常是 57 25.22 
有時候 81 35.84 
1、2 次 30 13.27 
從來沒有 51 22.57 
不知道 5 2.21 
拒答 1 0.44 
未填答 1 0.44 

Q37 您是否時常因身為同性戀而損失工作或求職的機會? 

經常是 4 1.77 
有時候 6 2.65 
1、2 次 4 1.77 
從來沒有 189 83.63 
不知道 21 9.29 
拒答 1 0.44 
未填答 1 0.44 

Q38 做為一個成年人，您是否時常因身為同性戀而必須遠離朋友或家人? 

經常是 5 2.21 
有時候 44 19.47 
1、2 次 20 8.85 
從來沒有 143 63.27 
不知道 11 4.87 
拒答 2 0.88 
未填答 1 0.44 



 45

 

Q39 做為一個成年人，您是否時常因身為同性戀而被警察找麻煩? 

經常是 2 0.88 
有時候 7 3.1 
1、2 次 10 4.42 
從來沒有 196 86.73 
不知道 9 3.98 
拒答 1 0.44 
未填答 1 0.44 

Q40.請問您對以下的說法是否同意？ 

Q40-1 目前愛滋病已有有效的藥物可以控制病情，所以愛滋病已經沒有那麼可怕 

非常同意 40 17.7 
同意 124 54.87 
不同意 42 18.58 
非常不同意 16 7.08 
未填答 4 1.77 
Q40-2 愛滋病是一個嚴重的疾病 
非常同意 74 32.74 
同意 106 46.9 
不同意 39 17.26 
非常不同意 5 2.21 
未填答 2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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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一、簡訊和 mail 追蹤匿名接觸者的可行性討論 

本研究的簡訊和電子郵件的追蹤方式實際上並非國內第一線工作人員熟悉

的追蹤方式，所以本研究的執行方式在台北市實行的結果是第一線工作人員雖

有受過教育訓練但實務上執行時卻未確實執行，實務上未確實執行的最大原因

是沒有隨時與匿名接觸者的設備和時間，所以本方式的追蹤方法台北市交給另

一位執行另一項計畫的人員嘗試，該結果顯示有六成回復率，結果雖然不錯，

但實務上第一線工作人員卻不喜歡，因為第一線工作人員是公務人員並不希望

下班時間仍有匿名接觸者的電話必須處理，所以該種措施建議在未來的民間團

體個管服務執行。 

二、有參與計畫縣市比未參與計畫縣市的整體接觸者追蹤率較佳 

由研究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台北市的接觸者追蹤率較高，且無論台北市或高

雄市在無固定性伴侶者之接觸者追蹤都較固定性伴侶相對困難許多，另外，由

匿名諮詢網站的資料分析中可以發現，在資料媒合結果僅能媒合到結識地點與

結識的時間區間，顯示使用者在填答接觸者的手機號碼的末四碼或 e-mail 的資

訊時，可能因擔心曝光仍存有戒心。雖然匿名接觸者網站架設後沒有成功找到

匿名接觸者，但整體流程仍讓第一線工作人員對於接觸者追蹤的詢問，尤其在

匿名接觸者的詢問上學習到更契而不捨向感染者持續詢問，因而建立更多資

料，感染者也可能在如此反覆的詢問下提供更多接觸者的資料，雖非透過本網

站找到匿名接觸者，但可能由別的方式提供，因此提高整體的接觸者追蹤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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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匿名接觸者網站的角色定位 

有關此匿名接觸者網站是全球第一個如此執行的網站，但目前為止從數據

上來看確實可以媒合到一些匿名接觸者，雖然沒有其進一步的檢驗追蹤結果可

以比對回個案追蹤系統，以達到提高接觸者追蹤率的目的，但實施的時間僅 2-3

個月，仍然可以持續追蹤。目前系統最大的困難在連結到匿名篩檢醫院的網路

預約系統的穩定性，和不了解其不預約的原因以進一步克服。 

四、衛生局個案管理工作的改革建議 

目前個管師每間隔三個月追訪感染者，然而在接觸者追蹤方面，幾乎是 HIV

診斷日後一個月內完成接觸者追蹤後即再也沒有繼續追蹤到其他的接觸者，造

成這個現象是否是因為目前個管師追訪個案的標準作業流程在接觸者追蹤上僅

將接觸者追蹤列在追訪第一個月的項目之中，之後每間隔三個月的追訪則不列

為項目中，或是因為個案剛得知自己罹病之時因為需要獲得相關知識，故較願

意提供接觸者資料，而間隔三個月後的追訪，即使已較願意信任個管師，但因

為個案防衛心逐漸增強，不願意提供有關的接觸者資訊了，所以有關衛生局個

案管理的追蹤時間建議修改成前面一個月較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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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因國內愛滋疫情以男同性間性行為者最為嚴重，而其交友和發生性行為的

對象常透過網際網路發生，其後續性接觸者工作，也常因個案表示不清楚姓名

而無法繼續追蹤，而接觸者告知和追蹤一直是控制性病重要的策略之一，進行

接觸者告知和追蹤的目的在於阻斷性病的繼續傳播，因為透過追蹤的過程，可

以找到指標個案和其他被感染的個案，透過治療治癒個案，隨之疾病不再傳播，

其中愛滋病雖然無法透過治療治癒個案，但治療仍可有效降低病毒量。 

  根據國內感染者對接觸者告知的態度與國外稍有不同，其不願提供接觸者

的聯絡方式，害怕提供接觸者的聯絡方式會使其罹病情況曝光，因此透過網際

網路 Internet匿名接觸者追蹤模式將可協助感染者告知其無法聯絡到的接觸者評

估本身的風險並能去做篩檢，提高我國接觸者追蹤率並降低愛滋擴散速率，應

該是可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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